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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州市婚姻登记工作应急处理预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制定目的。为有效应对婚姻登记高峰期工作和系

统故障、消防安全、卫生安全、治安安全等突发事件，提高

应急处理能力，确保婚姻登记机关能够快速、规范、有效地

采取各种紧急应对措施，保障婚姻登记工作顺利稳妥开展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《婚姻登记条例》《婚姻登记

工作规范》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婚姻登记工作的规范》等法

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。在我市行政辖区内婚姻登记登记机关

发生的大面积影响正常办公进度和秩序、影响办事群众和工

作人员人身安全等紧急情况使用本预案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确保安全原则。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度、按

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和工

作人员，确保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安全。

（二）坚持全面预防原则。各区民政局和婚姻登记处要

高度重视婚姻登记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，按相关部门要

求做好消防安全、医疗卫生、治安事件、网络故障、高峰登

记等方面应急处置工作，结合本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。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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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筹备，配备有效的消防安全、卫生医疗等设施设备，定期

检查、更换清理，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演练，培训工作人员

掌握逃生自救技能。鼓励配备专业专职安保力量，提高安保

工作水平，最大程度降低事件发生几率，减少突发事件对婚

姻登记工作的影响，确保婚姻登记工作安全有序稳妥开展。

（三）坚持依法行政原则。对因高峰期和系统故障导致

滞留大量群众等待办事的，要做好材料审核和登记工作，依

法依规按照“初审—受理—审查—登记（发证）的程序在广东

省婚姻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登记并发证，不得出现离线登记等

违规现象。

（四）坚持分级响应原则。婚姻登记机关发现消防、卫

生、治安、系统故障等问题的，要即刻报请本级婚姻登记应

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应对处置，本级无法及时有效处置的，

要及时向上级婚姻登记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反映情况，协

调相关部门配合处置，快速安抚、疏散人群，确保婚姻登记

工作安全有序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各区民政局要成立婚姻登记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保

证婚姻登记工作安全有序开展。组长由各区民政局局长担

任，副组长由婚姻登记业务分管领导担任，组员由负责安全、

宣传、社会事务、网络信息保障的科室主要负责人和婚姻登

记处主任担任。

主要职责：

1.传达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婚姻登记应急工作服务保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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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突发事件的指示精神，统一组织、领导突发事件的处理

工作。

2.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应急突发情况，积极协调公安、

城管、卫生、电力、科信等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理工作，对

突发事件发生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共同做好治安、交通、医

疗急救、供电、网络等应急工作。

3.制定应急事件应对方案，对可预见应急事件尽早积极

应对，减轻临场压力；组织研究解决突发事件中的各种情况

和问题，制定处理方案措施。

4.组织开展应急工作的信息报送和新闻报道工作，并决

定对外信息发布口径及发布时间、方式等。

5.组织开展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，上报相关事故处

理结果。

四、预警响应和处理

（一）高峰期婚姻登记应急处理

婚姻登记机关当日预约量为日均登记量 3倍以上视为出

现婚姻登记高峰期，预警分为 I级、Π级和Ш级三个等级。

日均登记量=上年度婚姻登记总量/全年婚姻登记工作日

婚姻登记总量包括结婚登记、离婚登记和补发婚姻登记

证数量。

1.Ш级预警

启动条件：婚姻登记机关预约量为日均登记量 3 倍以上

的。

预警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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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取消婚姻登记员休假，增设登记窗口；协调区民

政局调配支援力量协助做好复印、引导、维持秩序等保障工

作。提前增设登记窗口并安装好打印机等硬件设备。

（2）协调安排临时候登区，扩大候登面积，疏导人群；

制作温馨提示、场地指引等公示牌。

（3）发送温馨提示短信等，及时提醒办事材料，告知

现场办事温馨提示，按时分批次到场，避免拥挤，减少现场

停留。

（4）协调安排充足物业、保洁管理力量，加强停车疏

导力度。

（5）上下午均提前开门办公，及时办理完未预约临时

到场登记量，减轻等候压力。

2. Π级预警

启动条件：婚姻登记机关预约量为日均登记量 4 倍以上

的。

预警处理：

（1）Ш级预警处理的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项措施。

（2）上下午均提前 30 分钟开门办公，及时办理完未预

约临时到场登记量，减轻等候压力。

（3）调用婚姻登记备用力量，提前开展高峰期婚姻登

记业务培训，掌握常规材料审核要点，设置资料审核专窗提

前预审所有材料。

（4）开展结婚登记集体颁证工作，约每 20-30 分钟为

5-10 对新人组织一次集体颁证。安排专门工作小组管理颁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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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。

（5）向辖区公安派出所提前报备高峰期登记的情况，

加大治安维稳的防控力度。

3. I 级预警

启动条件：婚姻登记机关预约量为日均登记量 5 倍以上

的。

预警处理：

（1）Ш级预警处理的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项措施。

（2）Π级预警处理的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项措施。

（3）在Π级预警基础上再适当延长办公时间，及时办理

完未预约临时到场登记量，办理完所有到场等候申请；如预

计 18:00都无法完成所有到场登记申请的，16:00提前向市民

政局反映，指引当事人到人少的区办理登记。

（4）设立高峰期婚姻登记材料预审制度，设置审核专

窗提前预审所有材料。

（二）婚姻登记系统故障应急处理

1.启动条件：婚姻登记机关因电力故障、网络故障或广

东省婚姻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省系统”）故障等原因导

致所有窗口无法依法依规办理婚姻登记的。

2.预警处理：

（1）区级设施设备故障

A.系统发生故障，即刻与上级或其他区婚姻登记机关沟

通，仅本区无法登陆省系统的，为区级设施设备故障。

B.通知区民政局工程师迅速排查故障原因，并进一步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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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相关部门加紧抢修。

C.对所有在场等候群众解释故障情况，并表达歉意；为

愿意改期的当事人安排其他时间，为愿意继续等候群众做好

资料审核、表格填写、提供茶水、播放婚姻家庭辅导相关宣

传视频，转移群众注意力，安抚情绪。

D.确定两小时以上无法恢复办公条件的，劝所有到场群

众和已预约未到场群众安排其他时间办理登记；在婚姻登记

服务场所门口和咨询台张贴系统故障情况的温馨提示；为愿

意继续等待群众提供便利服务。

E. 咨询、查档、核查等业务照常开展；或开展档案整理、

个案学习等工作。

（2）市级设施设备故障

A.全市婚姻登记机关无法登陆省系统，外地市能正常办

理婚姻登记的，为市级设施设备故障。

B.市民政局协调相关部门迅速排查故障原因，并协调加

紧抢修。

C.区级设施设备故障处理的 C、D、E项措施。

（3）省级设施设备故障

A.全省婚姻登记机关无法登陆省系统，为省级设施设备

故障。

B.及时向省民政厅事务处和省系统工程师反应系统问

题，持续跟进系统抢修情况。

C.区级设施设备故障处理的 C、D、E项措施。

（三）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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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启动条件：发生火灾、爆炸等消防安全事故。

2.预警处理：

（1）发生火灾报警铃响的情况。一是工作人员立即疏

导在场的当事人到户外；二是工作人员马上查看监控画面；

三是逐层每个房间查看，务求及时发现火源。如未发现火源，

及时向物管的消防负责人报告和问询相关情况，如属警报误

报，由物管消防人员及时排查故障。

（2）发生小范围火灾，工作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内采取

扑救措施，利用场所内消防设备器材进行现场自救、扑救。

必要时，应切断电源，防止触电。

（3）发生较大范围火灾，自身的消防器材设备和人员

不能扑灭的，工作人员应迅速将登记场所内人员通过安全通

道疏散，采取相关措施控制火势蔓延，及时拨打消防电话 119

求助，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。

（4）发生人员伤亡时，工作人员在组织自救的同时，

应及时拨打消防部门 119、卫生部门 120 和公安部门 110电

话求助，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。

（5）火灾事故后，应急领导小组应组织相关人员清理

现场和消防设施的修复工作，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秩序，并配

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，并负责交事故原因、

处理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疾病卫生事件应急处理

1.启动条件：个体突发疾病或易传染流行病期间。

2.预警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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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当事人突发疾病。即刻联系婚姻登记机关最近的

医院，请求帮助；另一方面及时拨打“120”电话组织抢救。

（2）易传染流行病期间。保洁人员应定期开展婚姻登

记场所内卫生消毒工作，发生传染病疫情、群众性不明原因

疫情等，及时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取得联系，做好预防工作，

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。

（3）当疫情确定后，应急领导小组应负责组织协调指

挥婚姻登记机关应急事件总体方案和相应措施，同时服从当

地卫生防疫部门统一指挥和安排，开展应急处理工作。

（五）治安事件应急处理

1.启动条件：在婚姻登记机关办公场所内发生激烈争吵、

打架、斗殴、集体闹事等事件影响婚姻登记机关正常工作秩

序的。

2.预警处理：

（1）发生打架、斗殴或集体闹事，妨碍正常婚姻登记

管理工作秩序，工作人员无法独立处理的。

A．疏散围观人员，防止事态扩大，立即上报局应急领

导小组。

B．拨打 110，请求公安机关的协助。

C．警察到场处理前，做好人员稳控工作及现场的保护

工作，遇有人身伤害的，迅速报 120转送就近医院救治。

D．警察到场后，全力配合公安部门做好相关的调查取

证工作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治安、刑事涉

案人员一律交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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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．事情处理完毕后，详细记录事件的时间、原因、经

过及处理结果，并及时将以书面形式上报市民政局，必要时

可以让目击群众出具书面的事情经过并签字存档，调取事发

当时的监控录像并封存，以备日后查证。

（2）婚姻登记当事人妨碍正常婚姻登记管理工作秩序，

可由工作人员独立处理的。

A．疏散围观的群众，防止其他当事人扩大事件。

B．工作人员与保安人员一起先行将闹事人员分隔开。

C．安抚当事人情绪，宣传解释与纠纷相关法律法规，

劝离当事人。


